
 

                                                                                                                                                                                                                                                                                                                                                                                                                                                                                                                                                                                                                                                                                                                                                                                                                                                                        

 

 
 
 

校本„2016‟39 号 

                           

 
 

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印发 

教学名师奖评选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部、处、直属单位： 

现将《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名师奖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2017 年 1 月 13 日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2017 年 1 月 14 日印发 

共印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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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名师奖评选办法 

第一条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名师奖是学校为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表彰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功绩，激励

教师投入课堂教学所设立的教学荣誉奖励，为进一步做好教学名师

奖的评选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范围 

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本校在职专任教师。 

第三条 评选条件 

（一）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为人师表，师德高尚。治学严谨，学风端正，在教

育领域享有较高声望，师生群众公认。 

（二）受聘本校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近 6学年主讲课程的平

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64 学时/学年，其中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

主讲一门课程。 

（三）教育理念先进，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创新。深入

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育理念；及

时把学科最新发展与国内外教改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积极开展启

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方法和重能力、求创新的累加

式考试方法改革；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更新课程资源，更新教学手段。 

（四）教学质量优异，主讲课程达到国内同类课程领先水平，

有正式出版的课程教材，或选用国内外先进教材，连续三年学生评

价优秀。 



 

（五）重视教学学术研究，教学改革与成就突出。主持完成重

要教改项目，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励。发表多篇高质量

的教学研究论文或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规划教材编写任务。 

（六）领衔高水平教学科研团队，自觉指导和帮助团队教师提

高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 

（七）从事科学研究，学术造诣高。主持或参加重要科研项目，

或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或专著，能够将最新研究成果和科研思想

融入课堂教学。 

第四条 评选程序 

教学名师奖每三年评选一次。符合上述评选条件的教师向所在

院（系）提出申请，由院（系）考核、初审，推荐至学校，学校评

审委员会评审，评审结果向全校师生公示，通过后报校长办公会批

准。 

第五条 奖励办法 

（一）学校为获奖者颁发“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名师奖”荣誉

证书。 

（二）学校择优推荐获奖者参加黑龙江省教学名师奖和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评审。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原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名师奖评选办法》（校教发„2003‟271 号）

同时废止。 

 

 


